
附件 1

农村宅基地资格权认定申请表

申请人

基本信息

姓名 联系方式

户口簿号
身份证

号码

户籍地址
申请人

身份

□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原籍本村村民的非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

□其他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申请人户

内其他成

员信息

姓名 性别
与户主关

系
身份证号码

申请人

情况说明

申请人（签章）： 年 月 日

集体经济

组织讨论

意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盖章）

村委会

意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盖章）

镇人民政

府（街道

办事处）

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附件 2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代表）会议及决议

经 年 月 日 召开的成员（代

表）会议讨论通过，同意认定 户在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有按

宅基地管理审批管理政策建房的资格权利，宅基地资格权认定情

况如下：

1.认定资格权的条件：

2.共同权利人情况：

3.其他权益情况：

签章

盖手印

签章

盖手印

签章

盖手印

签章

盖手印

签章

盖手印

签章

盖手印

签章

盖手印

本集体经济组织共有成员（代表） 人，其中到会 人，

同意 人。

xx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 3

农村宅基地资格权认定申请公示

年 月 日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代表）会

议讨论，同意认定 户在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有按宅基地

管理审批管理政策建房的资格权利，其宅基地资格权认定情

况如下:

1.认定资格权的条件：

2.共同权利人情况：

3.其他权益情况：

如对以上公示情况有异议，务必自公示之日起 个工作

日内(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向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有关证据材料，

逾期不再予以处理。

xx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 4

农村宅基地资格权认定公告

集体经济组织计划认定 户拥有该村集体经

济组织农村宅基地资格权，经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

其申请人身份、宅基地使用登记情况、认定条件等进行查验，

符合要求，拟同意其认定申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认定资格权的条件：

2.共同权利人情况：

3.其他权益情况：

4.宅基地使用登记情况

如对以上公示情况有异议，务必自公示之日起 个工作

日内(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向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有关证

据材料，逾期不再予以处理。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 5

农村宅基地资格权登记台账

登记机构：××村集体经济组织（公章）

序号 姓名 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住址

是否

为

成员

资格权变

动情况*

资格权变

动时间

备注

*资格权变动情况：包含认定、实现、保留、重获、转

让、丧失等情况。



附件 6

农村宅基地资格权转让协议

甲方（转出方）：

乙方（转入方）：

丙方（转出方所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海口市琼山区农村宅基

地有偿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琼山府规〔2022〕1 号)《海

口市琼山区农村宅基地资格权认定及管理办法（试行）》等

规定，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甲、乙、丙三方

就农村宅基地资格权转让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宅基地资格权人基本情况

拟转让宅基地资格权人（转出方、转入方）的基本信息、

资格权享有及实现情况。双方均享有且未实现的宅基地资格

权，才可以进行转让。

第二条 有偿使用费数额

参照《有偿使用办法》，由转出方、转入方和转出方集体

经济组织协商确认。

第三条 转让起始日期

约定宅基地资格权转让起始日期，该日期之后，甲方丧

失农村宅基地资格权。



第四条 付款方式

约定付款方式，可选择一次性付清、按一定周期支付等

不同方式。

第五条 三方权利与义务

约定三方可以享受的权利和必须承担的义务。甲方约定

其转让后丧失宅基地资格权，乙方承诺其在琼山区域内未享

有集体宅基地资格权。

第六条 其它

三方约定的其他内容。

第七条 争议的解决

争议的解决方式和地点。

第八条 协议生效条件

协议数量：一式三份。

生效条件：乙方在丙方完成农村宅基地资格权认定，并

经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公告生效后。

甲方（签字）：____________

乙方（签字）：____________

丙方（盖章）：___________代表（签字）：____________

协议签订时间：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协议签订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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